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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72. 成年勒戒處所
   中　華　民　國　

總 計  557  1,869  1,373  263  1,110

臺 北 看 守 所  3  143  143  15  128

臺 北 女 子 看 守 所  42  67  63  16  47

桃 園 看 守 所  1  92  92  13  79

新 竹 看 守 所  2  27  27  7  20

苗 栗 看 守 所  －  31  31  5  26

彰 化 看 守 所  9  53  53  16  37

南 投 看 守 所  1  8  8  2  6

雲 林 看 守 所  －  23  22  7  15

嘉 義 看 守 所  2  25  25  3  22

臺 南 看 守 所  1  41  41  5  36

屏 東 看 守 所  3  34  34  3  31

臺 東 看 守 所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

花 蓮 看 守 所  7  31  30  4  26

宜 蘭 看 守 所  1  9  9  －  9

基 隆 看 守 所  1  20  20  3  17

澎 湖 看 守 所  6  12  12  1  11

金 門 看 守 所  1  9  9  －  9

連 江 看 守 所  1  1  1  －  1

新 店 戒 治 所  167  451  179  29  150

臺 中 戒 治 所  116  310  204  50  154

臺 中 女 子 戒 治 所  14  42  30  8  22

高 雄 戒 治 所  148  366  278  58  220

高 雄 女 子 戒 治 所  24  52  40  11  29

臺 東 戒 治 所  7  22  22  7  15

說明：實際出所人數含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移送戒治、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出所、裁定不付觀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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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觀察勒戒人數（機關別）
115 年 1-3 月 單位：人

 1,815  1,304  165  1,138  512  390  1,425  611  112  499

 136  －  －  －  136  17  119  10  －  10

 78  78  6  72  －  20  58  31  9  22

 85  －  －  －  85  12  73  8  1  7

 28  －  －  －  28  8  20  1  －  1

 30  －  －  －  30  5  25  1  －  1

 57  －  －  －  57  21  36  5  －  5

 9  －  －  －  9  3  6  －  －  －

 21  －  －  －  21  7  14  2  －  2

 25  －  －  －  25  3  22  2  －  2

 39  －  －  －  39  6  33  3  －  3

 36  －  －  －  36  3  33  1  －  1

 －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

 25  24  2  22  1  4  21  13  2  11

 10  －  －  －  10  －  10  －  －  －

 19  －  －  －  19  3  16  2  －  2

 11  11  2  9  －  3  8  7  －  7

 6  6  －  6  －  －  6  4  －  4

 2  2  －  2  －  －  2  －  －  －

 449  447  39  408  2  68  381  169  26  143

 293  289  63  225  5  100  193  133  32  101

 38  37  3  34  1  8  30  18  4  14

 341  334  41  293  7  81  260  173  30  143

 59  58  8  50  1  13  46  17  4  13

 18  18  1  17  －  5  13  11  4  7

月 (年) 底 在 所 人 數

計

施 用 毒 品 傾 向 按毒品級別分

計

第

一

級

毒

品

第

二

級

毒

品

出 所 人 數

人

數

實

際

出

所

說明：勒戒或逾期不為裁定者。

第

一

級

毒

品

第

二

級

毒

品

傾

向

移

送

戒

治

有

繼

續

施

用

傾

向

出

所

無

繼

續

施

用

其

他


